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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指揮中心政策調整為COVID-19併發症通報

2



3



4
3/20~3/26新舊病例定義切換緩衝期，醫療院所可補通報舊制期間確診民眾



COVID-19通報政策新舊制比較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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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ID-19病例定義

版本 新制(112/3/20啟用) 舊制(適用至112/3/26)

通報系統內
疾病項目名稱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併發症)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通報方式

 傳染病通報系統(NIDRS)網站
 健保網域免帳號登入網站
 運用醫院電子病歷自動通報(EMR)
 紙本傳真

 健保卡資料上傳COVID-19檢驗結果自動
通報

 傳染病通報系統(NIDRS)網站
 健保網域免帳號登入網站
 運用醫院電子病歷自動通報(EMR)
 紙本傳真

通報檢核
「醫事人員執行抗原快篩/PCR」至少任一

陽性或介接LIMS檢驗結果陽性
無

疾病分類研判
符合檢驗條件(陽性)+臨床條件，

研判為確定病例
符合檢驗條件(陽性)，

研判為確定病例

通報單管理 病程以14天計算，系統自動主子單併案

1. 病程以90天計算，系統自動主子單併案
2. 距前次感染14天以上重複感染個案，視為

新案處理，不併案；距14天以內之重複感
染個案，系統阻擋通報 5



符合
病例定義
臨床條件?1

是

否

不需通報 不需通報

否

是
完成通報單登錄3

日期：2023/3/20
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併發症)通報流程圖

系統自動研判4是

1. 臨床條件: 發燒 (≧ 38℃) 或有呼吸道症狀後14 日 (含) 內，出現肺炎需氧氣治療或其他併發症，因而住院 (含急診待床) 或死亡者。

2. 具有下列任一檢驗條件：臨床檢體 (如鼻咽或咽喉擦拭液、痰液或下呼吸道抽取液等) 分離並鑑定出新型冠狀病毒/臨床檢體新型冠狀病毒分

子生物學核酸檢測陽性/臨床檢體新型冠狀病毒抗原檢測陽性 (醫事人員執行抗原快篩)。

3. 3/20起關閉「健保卡資料上傳COVID-19檢驗結果自動通報」，請以其他方式通報，詳見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併發症)個案通報及送/檢

驗方式」項下之「醫療院所通報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併發症)個案作業方式」(網址：https://gov.tw/ocm)。

4. 請見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併發症)自動研判流程圖」。

符合
病例定義
檢驗條件?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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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ID-19通報政策調整重要時間點-112/3/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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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/3/20零時 112/3/20-3/26緩衝期 112/3/27零時

新增NIDRS通報項目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併發症)

 通報方式：

• 傳染病通報系統(NIDRS)網站/健保網域免帳號登入網站

• 運用醫院電子病歷自動通報(EMR)：3/8已寄送工作說明書

※注意：

「健保卡資料上傳COVID-19檢驗

結果自動通報機制」不是嚴重特殊

傳染性肺炎(併發症)通報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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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ID-19通報政策調整重要時間點-112/3/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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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/3/20零時 112/3/20-3/26緩衝期 112/3/27零時

新增NIDRS通報項目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併發症)

 新增通報檢核：通報當下系統檢核「醫事人員執行抗原快篩/PCR」

至少任一陽性或介接實驗室資訊管理系統(LIMS)檢驗結果陽性，始

可通報

 調整確定病例研判條件：檢驗陽性+臨床條件(請醫療院所完整填寫)

 調整主子單管理：調整為14天內視為同一病程，自動將同個案之通

報單併案

 輔助功能：維護「收治隔離題組」自動開立隔離治療通知書



COVID-19通報政策調整重要時間點-緩衝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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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/3/20零時 112/3/20-3/26緩衝期 112/3/27零時

舊制通報項目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 如有補通報採檢日≦3/19之陽性個案需求，通報方式：

• 健保卡資料上傳COVID-19檢驗結果自動通報：系統將協助針對採

檢日≦3/19之陽性結果資料產生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通報單

• 傳染病通報系統(NIDRS)網站帳號登入(單筆/批次)

• 健保網域免帳號登入網站

• 運用醫院電子病歷自動通報(EMR)

• 紙本傳真

 輔助開單功能：維護「收治隔離題組」，僅協助採檢日≦3/19之確定

病例自動開立隔離通知書



COVID-19通報政策調整重要時間點-112/3/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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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/3/20零時 112/3/20-3/26緩衝期 112/3/27零時

舊制通報項目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 關閉緩衝期補通報及開單服務：

 關閉舊制通報項目：不可新增通報，僅可查詢及修改先前通報資料

 關閉「收治隔離題組」維護後開立隔離通知書輔助功能

 關閉因應大規模疫情期間之通報系統輔助功能：

 COVID-19快速通報、COVID-19批次通報、COVID-19批次維護、

COVID-19批次轉介、未自動產製健保IC卡通報單原因查詢、關閉跳轉

MBBS維護資料等服務

 預計4月關閉：醫療院所近三日COVID-19通報清單下載功能、通報單查詢

管理/COVID-19重複感染篩選條件等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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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定義切換緩衝期(3/20~3/26)通報作業流程圖

病患

採檢日≦3/19?
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(併發症)

1. 健保卡上傳
2. NIDRS網站
3. EMR

1. NIDRS網站
2. EMR

符合
臨床條件? 無需通報

否

是

注意!!
3/20前具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確定病例紀錄之病患，倘3/20起出現併發症且符合通報定義，
需再通報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併發症)」，以利公衛端掌握併發症個案
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3/27起關閉此流程，
僅能查詢通報單

3/20啟用

是 否

符合
檢驗條件*?

是

*含家用快篩及
家用PCR陽性

符合
檢驗條件**?

**不含家用快篩及
家用PCR陽性

是

無需通報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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